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
限时办结制度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进驻政务服务中心的办理审批服务事项，必须依法向社会公开承诺办理时限。能够即时办结的应即时办结，不能即时办结的，应当在承诺的办理时限内办结。
第三条 对于即办件的办理，在服务对象手续完备、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应在1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结。                                	 第四条 对于承诺件的办理，窗口工作人员应及时对服务对象符合申报的材料和有关手续进行审核，确认材料和手续齐全、符合规定后给予受理，应在承诺时限内予以办结。
第五条 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各部门首席代表为限时办结制第一责任人，受理和办理事项的经办人为具体责任人。市政务服务中心对各部门执行限时办结制的情况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追究。
第六条 事项办理时限从事项受理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无正当理由未能按照承诺的时限办结，或在经批准后延长的期限内仍未能办结的，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八条 本制度由市政务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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